貴會函詢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疑義案 

[bookmark: _GoBack]內政部營建署 104.3.2 營署建管字第 01040007135 號 一、有關重新召開會議中，得否以臨時動議提出新議案疑義，本署 96 年 9 月 11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60049231 號函已明釋在案，請依前揭函釋辦 理。 二、按「共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、管理、維護，由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為之。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 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。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 事由所致者，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。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所明定。故社區停車位費用之收取。規約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， 未規定者，須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辦理。如有爭議，事涉私權， 宜請循司法途徑解決。 三、有關公寓大廈屋頂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之設置疑義，本署 94 年 7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0940084653 號函已明釋在案，請依前揭函釋辦理；如尚 有個案執行疑義，可檢具具體相關資料，向縣市政府洽詢。 四、 有關停車空間使用疑義，本署93年10月28日營署建管字第0932917542 號函已有明釋，請依上開函釋辦理；如尚有個案執行疑義，可檢具具 體相關資料，向縣市政府洽詢。
